
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合同-青浦区重大政府性投资项目
造价咨询合同

合同编号：11N00247635220251003

委托人（甲方）：

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受托人（乙方）：

上海清正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合同双方根据合同编号为 11N00247635220251003 《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之规定，在上海政府采购网通过直接选定方
式确定合同成交结果，现就合同履行事宜，签订本采购合同。

      一、甲方委托乙方为以下项目提供造价咨询服务

      朱家角镇沈巷社区体育中心新建工程 

      二、双方责任

1.甲方应为乙方在造价咨询服务期间与被审计单位的沟通协调提供帮助，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2.甲方应向乙方明确造价咨询服务的标准要求，加强审计业务指导，不得指使、授意乙方从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
规定的活动；

3.甲方根据即将实施的《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关于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参与非重大政府性投资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暂行
管理办法》(修订版)对乙方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支付乙方的造价咨询服务费用挂钩；

4.甲方应定期与乙方结算并及时支付造价咨询服务费用，不得无故拖欠乙方应得的造价咨询服务费用；

5.乙方根据甲方确定的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工作范围内的所有项目提供造价咨询服务，并按甲方的标准要求实施造价咨询
服务，提高造价咨询服务成果的质量；

6.乙方应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的拟派人员进行配备，并将操作本项目的注册造价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名单作为本协议
附件；

7.乙方确因实际工作需要调整或增加拟派人员，需经甲方认可，并报甲方备案。乙方调整及增加拟派人员的资质必须等
同或高于投标文件中的拟派人员的资质；

8.乙方在承接具体项目时，按照行业有关规定与甲方签订具体的政府投资项目造价咨询服务合同；

9.乙方在造价咨询服务工作中知悉的被审计单位的国家机密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的义务；

10.乙方应如实披露审计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甲方报告情况，不得帮助被审计单位隐瞒掩饰存在的问题；

11.乙方应加强对委派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严格执行国家及行业职业制度以及投标文件和商务谈判中有关廉政建设
的承诺，规范具体操作、遵守职业道德；

12.乙方应承担其工作职责范围内的全部法律责任；所有委托的项目均由乙方出具审计报告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三、双方违约责任

1.甲方若发生下列行为之一的，乙方有权终止提供造价咨询服务，并向甲方上级单位进行申诉、举报、复议，或提起诉
讼：

(1)在造价咨询服务期间，拒绝为乙方与被审计单位进行沟通协调的；

(2)指使、授意乙方从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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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故拖欠乙方应得的造价咨询服务费用的。

2.乙方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甲方将立即中止、取消乙方造价咨询服务的资格，并在3年内不接受其在青
浦区内的造价咨询服务；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将服务项目分包、转包的；

(2)委派人员不符合要求，或未实质性负责项目审计的；

(3)拒不按照甲方的标准要求实施造价咨询服务的；

(4)严重失职、业务水平低劣或故意出具含有虚假、高估冒算、带有偏见、误导性的审计报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的；

(5)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及违反回避制度造成审计结果严重失实的；

(6)索贿、受贿及发生其他重大过失等情况的。

3.双方其他违约责任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青浦区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处罚。

四、收费标准及结算方式

造价咨询服务费用：按照《上海市市级建设财力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服务费用支出标准管理规定》（沪发改投

（2022）231号）规定的审计费用标准下浮28%后计取，并结合考核结果，在项目完成备案后一次性结算。

      五、其他事项

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单位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2.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合同双方各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如遇到国家有关政策调整、法律修改及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双方或任何一方无法履行本协议，所遗留问题由双方
协商解决。

合同双方：

 甲方： 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乙方： 上海清正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建明 ( 男 )

 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城中北路155号 地址： 上海上海市青浦区青浦区城中北路万寿小区1号中楼4楼 

 电话： 59782651 电话： 021-59202648 

 联系人： 索妮 联系人： 薛磊 

开户银行： 农行青浦支行环城所 

银行账号： 0388062801602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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